
附件二：
涉危险废物企业（单位）整治要求
	考  核 项 目
	主 要 内 容
	整   治   要  求

	一、企业环保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1、环境影响评价
	按要求办理了环评审批手续

	
	2、“三同时”验收
	通过了“三同时”验收，并建有规范的污染防治设施

	
	3、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危废处置企业按规定办理了“危废”经营许可证

	
	4、排污许可证
	按要求办理了排污许可证

	
	5、清洁生产审核
	重点企业依法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二、危险废物转移制度落实情况
	6、转移计划
	危废转入、转出前，依法向当地环保部门提出申请并得到许可；原料有化验单记录

	
	7、转移许可
	危废在转运中，严格执行联单制

	
	8、转移联单保存
	转移联单按规定保存完整

	三、现场环境管理情况
	9、废渣堆放情况
	建有规范的原料、废渣堆放场地，做到防风、防雨等

	
	10、防渗漏情况
	地面硬化，雨污分流，建有规范的初期雨水收集池

	
	11、危险废物现场识别标志
	危险废物堆放场地按规范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

	
	12、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日常运行记录完整

	四、申报登记制度
	13、常规性申报
	按规定申报危险废物种类、产生量、去向、储存、处置等情况

	
	14、重大变更申报
	当原料、废渣的转运、储存等存在重大改变时，及时向环保部门申报

	五、应急预案制度
	15、制度建设
	制定可行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

	
	16、应急演练
	储备相关应急物质和装备，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以上的应急演练

	六、环境监测
	17、排污状况监测
	排污口规范，按规定委托环境监测部门对废水、废气等排污状况进行监测，做到达标排放；重点企业还应委托对周边环境开展监测。



